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不动产登记
住宅类每件 80 元，非住宅类每件 550，

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 元。

政府制定（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

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 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不动产登记收

费有关政策文件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

2036 号）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

标准文件的通知》（京发改〔2017〕112 号）

2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规

定：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

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

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

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

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

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

费。

本市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准为：

（一）七等耕地 20 万元/亩；

（二）八等耕地 18 万元/亩；

（三）九等耕地 16 万元/亩；

（四）十等耕地 14 万元/亩；

（五）十一等耕地 12 万元/亩。

耕地等别高于七等的，在七等耕地开垦

费征收标准的基础上，每提高一等，耕

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增加 2万元/亩；耕地

等别低于十一等的，在十一等耕地开垦

费征收标准的基础上，每降低一等，耕

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减少 2 万元/亩。

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征

收标准按照所在区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

的两倍执行。

政府制定（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市财政

局、市发展改革委）

《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第三次修正）；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耕

地开垦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办发

〔2023〕3 号）

3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土地复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土地复垦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土地复垦义务人不复垦，

或者复垦验收中经整改仍不

合格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

费。

确定土地复垦费的数额，应当综合考虑

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实际损毁面积、损

毁程度、复垦标准、复垦用途和完成复

垦任务所需的工程量等因素。

土地复垦义务人需按土地复垦方案确定

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

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在

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

复垦费用。

政府制定（自然资源

部）

《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 592 号）、《土

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4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

处理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有效调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行为、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

力，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

一定数量或频次范围的申请

人收取费用。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

请 10 件以下（含 10 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

请 11 一 30 件（含 30 件）的部分：100

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

请 31 件以上的部分：以 10 件为一档，

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 100 元/件。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 页以下（含 30 页）的，不收费。

（二）31 一 100 页（含 100 页）的部分：

10 元/页。

（三）101—200 页（含 200 页）的部分：

20 元/页。

（四）201 页以上的部分：40 元/页。

政府制定（国务院办

公厅）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政府信息公开

信息处理费收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京政

服函〔2021〕2 号)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做好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

工作的通知》(京财税〔2021〕229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

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

号)

5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税务部门 政府部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除本办法第八条

规定情形外，未动工开发满一

年的，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

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

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

闲置费。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第十四条规

定，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外，未动

工开发满一年的，由市、县国资源主管

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

费决定书》，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

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

政府部门制定（原国

土资源部）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第 53 号）

依据财政部

《关于土地闲

置费、城镇垃

圾处理费划转

税务部门征收

的通知》（财

税〔2021〕8

号，已划转税

务部门征收。）

6

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

会大兴分局

大兴区规

划和自然

资源综合

事务中心

事业单位 投标、竞买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竞买保

证金。
竞买保证金不得低于出让最低价的 20%

政府制定（原国土资

源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

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

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

控成果的紧急通知》（国土资电发〔2012〕87

号）


